湖口县2025年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6年）（草案）
 
一、编制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指导意见》（赣府厅发〔2021〕2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公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3〕23号）、《湖口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
二、成片开发的位置及范围：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用地总面积共计约133.9642公顷，拟征地面积约103.2833公顷，共分为5个片区，工业园片区、台山片区、均桥片区、武山片区、流芳片区，涉及金砂湾工业园、凰村镇、双钟镇、马影镇、流泗镇、均桥镇、武山镇、流芳乡等。
三、成片开发的必要性：为湖口县的经济发展提供新鲜血液，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解决当地及周边的民生就业问题，保障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增强现有的交通网络覆盖力，为县内生产生活带来更多的交通便利，提升我县的整体形象及竞争力，增强区域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从而促进湖口县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四、成片开发用途：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主要用途为工矿用地、居住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
五、公益性用地情况：本次各片区成片开发公益性用地比例均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40%的规定。
六、方案合理性：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成片开发范围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符合报批的城镇开发边界。成片开发区域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各类保护区。
七、征地农民利益保障：成片开发实施过程将严格按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告知、现状调查及确认、听证、公告等程序。征地补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3〕23号）、《湖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实施湖口县农村村民住宅、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湖府办发〔2024〕4号）及《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江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九府办发（2024）30号）等规定开展工作。
八、结论：《湖口县2025年第二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6年）》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